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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招 租

★小广告★大市场★花钱少★效果好公告 声明 启事 法律广告 指定刊登

总部：84613613
坪地：13530388852

龙城：13714423931
布吉：13662221351

龙岗：13714423931
平湖：13924637581

横岗：13534032913
坂田：13714675924

分类广告

如意路南延接东部过境市政工程项目选址在龙城街道嶂背社区范围。经现场勘查发现有多座坟

墓在该项目红线范围内（位置为沙荷路与东部过境通道之间的山地），现因项目建设需要将以上坟墓、

骨灰缸迁移，请上述范围内的坟主于公告之日至2021年8月26日前到龙城街道土地整备中心办理迁

坟手续，逾期不办将作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先生 0755-89916887 19129988881 陈先生 13824338213
龙城街道土地整备中心

2021年8月11日

迁坟
公告

招 租
罗湖区爱国路 1038 号华深大厦

306约45㎡，410约45㎡，413约45㎡、514
约 45㎡、301A约 68㎡，501B约 78㎡，303
约90㎡，501A约90㎡，610,、611约90㎡，
305 约 90㎡，411 约 90㎡，505 约 90㎡，
301B约 100㎡，304约 135㎡，612、613约
180㎡，704、705、706约 180㎡，商业或办
公出租；爱国路 1040号华深大院 11栋
403约 35㎡，11栋 201约 45㎡，11栋 401
约45㎡，8栋C702A约67㎡，8栋A202约
117.76㎡，12栋一楼南边-1约 100㎡，12
栋一楼南约369㎡，住宅出租；（本次登报
招租期为2021年8月2日-2021年8月13
日）。

联系人：蔡创兴13802287196
卢国强 13502835283

遗失声明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爱美丽女人坊遗失个

体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40307807957143，核
准日期：2014年6月26日，现声明作废。

声 明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深圳市春满四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闭洪理、贾艳诉你单位劳动

争议案件（深龙劳人仲(南湾)案[2021]577-
578号），两申请人要求你单位支付闭洪理
工资（2021年4月1日至2021 年7月5日）
20220元，支付贾艳工资（2021年6月1日
至 2021 年 7 月 7 日）5820 元及加班费
（2021 年 7 月 4 日至 2021 年 7 月 5 日）133
元。因你单位注册地址无人办公，通过
直接、邮寄等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本案下列仲裁文书：应诉开庭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
材料等仲裁资料。现定于 2021 年 10 月
27日 9时 30分在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南湾仲裁庭开庭（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二办综合服务大
楼C202室，联系电话：28705593，联系人：
侯女士）。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
本委将作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8月11日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深圳紫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胡宏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案

件（深龙劳人仲(南湾)案[2021]585 号），
申请人要求你单位支付工资（2020年12
月1日至2021年3月22日）26798.28元，
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020 年 4
月10日至2021年3月22日）20000元，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5000 元，合计
51798.28元。因你单位注册地址无人办
公,通过直接、邮寄等方式无法送达，现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案下列仲裁文书：
应诉开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申请书副
本及证据材料等仲裁资料。现定于
2021年 10月 27日 14时 30分在深圳市
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南湾仲
裁庭开庭（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
二办综合服务大楼C202室，联系电话：
28705593，联系人：侯女士）。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
本委将作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8月11日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鼎新文旅（深圳）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李逸涛诉你劳动争

议案件(深龙劳人仲(坪地)案【2021】

509号)，申请人要求支付劳动报酬等

合计人民币共 30000元。通过直接、

邮寄等方式送达未果，因无法与你单

位取得联系，现向你依法公告送达开

庭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申请书

副本及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

个工作日内。本委定于2021年10月
28日 9时 30分在三楼仲裁一庭（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湖田路63

号，电话：0755-84091580）开庭审理

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逾期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8月11日


